
 

 

 

 

 

 
 

 

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缺席判决和简易判决 

 

简介 

 

缺席判决和简易判决是指法院无需将申索进行全面审理程序即可作出的判决。因此，与申索进入全面审理

程序相比，缺席判决可以更迅速、更经济地获得判决。需要注意的是，缺席判决和简易判决之间的一个关

键区别在于，前者会终止诉讼程序（除非该判决被撤销或变更），而后者则不一定会终止诉讼程序（因为

简易判决可以仅针对单一事实或法律问题作出）。 

 

本法律见解将概述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当事人可获得的两种判决类型，以及获得 BVI 法院判决的门

槛。 

 

缺席判决 

 

什么是缺席判决？ 

缺席判决是指在被告未能按照 2023 年东加勒比最高法院民事诉讼规则（修订版）规定的时限对申索作出

回应的情况下，对原告做出有利的判决（申索不进入审判阶段）。缺席判决可能仅根据诉讼程序中已经提

供的信息来确定责任（或责任和补救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原告未对反诉或其任何部分提出抗辩，被告也可以获得缺席判决（见下文）。 

 

何时适用缺席判决？ 

如果被告未能提交： 

1) 抗辩; 或 

2) 送达确认书，告知当事人有意抗辩。 

 

一般规则下，被告应诉的期限： 

 



1) 抗辩期为申索表格送达之日起 28 天。如果申索表格在一个成员国1, 领地2 或巡回法院3签发，并送

达另一成员国，则提交期限为申索表送达之日起 42 天；及 

 

2) 送达确认期限为申索表格送达之日起 14 天。如果申索表格在一个成员国、领地或巡回法院签发，

而在另一个成员国、领地或巡回法院送达，则送达确认期限为申索表格送达之日起 28 天。 

 

值得注意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原告可能无法在某些类型的申索中获得缺席判决，例如遗嘱认证程序中

的申索。 

 

需满足的条件——未提交送达确认书的判决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法院办公室（应原告的请求）必须对未提交送达确认书作出判决： 

 

1) 原告证明申索表格和申索声明已送达； 

 

2) 被告未提交： 

 

a) 送达确认书；或 

 

b) 对申索或申索的任何部分的抗辩； 

 

3) 被告未完全满足申索要求； 

 

4) （如果唯一的申索是除成本和利息外的指定金额），被告没有提交承认有责任支付所有申索款项的

文件以及款项支付时间请求； 

 

5) 提交送达确认书的期限已过； 

 

6) 原告已获得法院的判决许可（如有必要）；及 

 

7) 该申索不属于不能获得缺席判决的申索。 

 

需满足的条件——因抗辩失败而作出的判决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法院办公室（应原告的要求）必须对未能抗辩的情况作出判决： 

 

 
1 成员国是指东加勒比最高法院六个成员国之一，即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加联邦、格林纳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2 领地是指东加勒比最高法院成员的三个英国海外领地之一，即安圭拉、蒙特塞拉特和英属维尔京群岛。 
3 巡回法院是指圣基茨和尼维斯州的圣基茨巡回法院和尼维斯巡回法院。 



1) 原告证明已向法院提交起申索表格及申索声明，或证明已免除送达手续，或被告已提交送达确认书； 

 

2) 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以及双方同意的或法院命令的任何延期均已到期； 

 

3) 被告没有： 

 

a) 已对申索或申索的任何部分提出抗辩（或该抗辩已被驳回或被视为已被驳回）；或 

 

b) （如果唯一的申索是针对特定金额的金钱）向原告提交或送达一份承认有责任支付所有申索款

项的文件以及支付时间请求；或 

 

c) 满足原告寻求判决的请求； 

 

4) （必要时）原告已获得法院的许可作出判决；及 

 

5) 该申索不属于不能获得缺席判决的申索。 

 

需满足的条件——未能对反诉进行抗辩的判决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法院办公室（应被告的请求）必须对未能抗辩反诉作出判决： 

 

1) 被告证明反诉状已送达； 

 

2) 提起反诉答辩的期限以及双方约定的或法院裁定的延期期限已过; 

 

3) 原告未对反诉或其任何部分提出答辩（或反诉答辩已被驳回或视为已被驳回）； 

 

4) （必要时）被告已获得法院的许可作出判决；及 

 

5) 该申索不属于缺席判决的申索。 

 

向多名被告提出申索 

原告可以申请对两名或两名以上被告中的一名被告的金钱索赔进行缺席判决，并继续对其他被告进行申索。 

 

如果原告申请对两名或两名以上被告中的一名被告作出缺席判决，且该诉讼可以与针对其他被告的诉讼分

开处理，则法院可以对该被告作出判决，原告可以继续对其他被告提起诉讼。如果该诉讼无法与针对其他

被告的诉讼分开处理，则法院不得对该被告作出判决，并且必须在处理针对其他被告的诉讼的同时处理该

申索。 



 

获得缺席判决的程序 

原告通过提交规定表格并提供宣誓书证据来申请缺席判决。 

 

撤销或变更缺席判决 - 法院必须撤销缺席判决的情况 

如果判决有误，即任何需要满足的条件不成立，法院必须撤销缺席判决。 

 

撤销或变更缺席判决 - 法院可撤销或变更缺席判决的情况 

法院只有在被告确实有成功抗辩的前景时，才可以撤销缺席判决。在裁定这一点时，法院可以考虑被告是

否： 

 

1) 在得知判决后，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向法院提出申请；及 

 

2) 对未提交送达确认书或答辩状的情况做出合理解释。 

 

无论如何，如果被告证明存在特殊情况，法院可以撤销缺席判决。如果法院有权撤销判决，则法院可以更

改判决。 

 

申请变更或撤销缺席判决 - 程序 

任何直接受判决影响的人士均可提出申请。申请必须以宣誓书形式提供证据支持。宣誓书必须附上拟议抗

辩书的草稿。 

 

简易判决 

 

什么是简易判决？ 

简易判决是指未经全面审理争论点和听取证据而作出的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判决，理由是该申索、抗辩或

特定争议点（以适用者为准）没有实际胜诉希望，且没有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该案件应在庭审中处理。

简易判决可以处理整个案件，也可以仅限于案件中的特定争议点。 

 

简易判决的理由 

如果法院认为以下情况，可以对索赔或特定问题作出简易判决： 

1) 原告在该申索或争议上没有真正的成功希望；或 

2) 被告没有成功辩护该索赔或争议的真正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一方可能无法在某些类型的申索中获得简易判决，例如遗嘱认证程序中

的索赔。 

 



获得简易判决的程序 

简易判决申请通知必须至少在指定听证日期前 14 天送达。该通知必须列明法院拟在听证会中处理的问题。 

 

寻求简易判决的申请人必须： 

1) 按规定格式提交申请； 

2) 提交支持申请的宣誓书证据；以及 

3) 至少在指定听证日期前 14 天，向简易判决的每一被申请人送达申请书和宣誓证据的副本。  

 

申请必须明确法院在听证会上应处理的问题。 

 

被申请人如反对简易判决申请，可以： 

1) 以宣誓书形式提交证据；及 

2) 至少在指定听证日期前 7 天向申请人和任何其他被申请人提供宣誓证据的副本。  

 

法院就简易判决申请所具有的权力 

法院可就任何事实或法律问题作出简易判决，无论该判决是否终止诉讼程序。如果诉讼程序未终止，法院

还必须将听证会视为案件管理会议。 

 

进一步协助 

本文无意替代具体的法律建议或法律意见。如果您希望获取关于本简报中所讨论事项的进一步建议，请随

时联系我们。我们非常乐意提供帮助。 

 

 
 

E: edmond.fung@loebsmith.com  

 

 

 

 

 

 

 

 

 

 

 
 



 

关于 Loeb Smith Attorneys 

Loeb Smith 是一家离岸公司业务律师事务所，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和香港设有办事处。律师团队

曾为众多国际公司、投资和融资交易就开曼群岛法律和 BVI 法律提供出色的法律咨询服务。我们的团队在

合伙人的主导下，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专业法律服务，并为投资基金管理人、内部法律

顾问、金融机构、在岸法律顾问、银行、企业和私人客户解决其日常问题以及复杂的战略性问题提供过诸

多成功的解决方案，在此方面经验丰富，业绩辉煌。 

 

 

 


